
類別編號 081

用人機關 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

職稱 約聘護理師

需求人數 正取:1 名 ; 備取:2 名

一、校內教職員及學童健康安全。 二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工作內容

一、校內教職員及學童健康安全。
二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領有護理師執照，並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ㄧ： 一、國內外大學畢業者。
二、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。資格條件

領有護理師執照，並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ㄧ：
一、國內外大學畢業者。
二、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。

聯絡人 : 吳盈諄 電話 : (02)27672907#620聯絡人 聯絡人 : 吳盈諄 電話 : (02)27672907#620

※檢附文件前，請務必詳閱簡章【二、報名】及【三、甄試】之各
項規定
1.身分證正反面。
2.求職登記表。（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
同填寫，無則免填）
3.學歷證明文件。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；如係國外學歷須
加附經翻譯且認證（本國駐外單位、公證等）之中文譯本；國外學
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，經我國駐
外單位驗（認）證；持大陸學歷者，須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
法」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。
4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
5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。
6.護理師執照影本。

報名應繳證件

※檢附文件前，請務必詳閱簡章【二、報名】及【三、甄試】之各
項規定
1.身分證正反面。
2.求職登記表。（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
同填寫，無則免填）
3.學歷證明文件。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；如係國外學歷須
加附經翻譯且認證（本國駐外單位、公證等）之中文譯本；國外學
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，經我國駐
外單位驗（認）證；持大陸學歷者，須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
法」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。
4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
5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。
6.護理師執照影本。

考試方式 口試

<font color='WHITE'>新臺幣37,800 元 ~37,800 元</font>待遇/每月 新臺幣37,800 元 ~37,800 元

自實際到職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。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。

備註

https://www.ssps.tp.edu.tw/網址 https://www.ssps.tp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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